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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确实挺让人焦虑。这时，有个机构号称能够帮忙化解

债务，分期偿还，不过你得先交“服务费”。

机构收了“服务费”，你能省去追债的麻烦，轻松收回外债……这样“双赢”的事

何乐而不为呢？

小心！事情没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一个非法集资陷阱！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现了一些打着“解债”“平债”等名义，宣称对信用卡、网贷

等个人信用债务提供“解债”服务，以化解债务纠纷为由，向参与人收取高额服务

费、咨询费、保证金等，骗取参与人钱财，涉嫌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违法犯

罪行为。为保护社会公众切身利益，防范非法集资风险，特温馨提示：

一、警惕“解债”名义的非法集资

以“债事服务”“债务化解”“解债咨询”等“解债”为名的非法集资违法犯罪行为。

典型集资手法为：不法分子以向“客户”提供债权债务抵消、托管、整合、化解、

实物兑换等服务为名，承诺将“客户”手中的债权债务转化为持续现金流并定期返

还收益，诱使“客户”缴纳咨询费、保证金，甚至“投资入股”。该类机构宣称在债

权人、债务人之间搭建中间服务平台，紧扣债事当事人减损或赚息心理，宣称在

交纳一定的咨询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后可通过现金分期、以物抵债等方式分期实

现债权或代偿债务，并向债权人、债务人收取高额咨询服务费、担保费等;有些“解

债机构”以“具有央企、国企背景”、“提供等额资产保障”为噱头，通过线上线下渠

道虚假宣传，有的甚至仿冒金融机构设立线上网站、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线

下实体经营网点，以误导公众、快速扩张；同时在各地发展加盟商，加盟商缴纳



加盟费后可以对上级公司业务进行债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实质上，该类所谓

的债事服务机构无任何可盈利性经营性业务，无法产生利润，高额回报的资金来

源于拆东墙补西墙，本质上是以“解债”之名行“诈骗”之实。

请广大社会公众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民事借贷中的债

权人、债务人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解决债权债务纠纷，民间投资人应当理性投资、

谨防上当受骗。

二、投资时要“三看一坚持”

一看有无金融业务许可证。金融是特许行业，从事投融资等金融活动应当取

得金融业务许可证，否则均涉嫌非法金融活动。

二看经营活动实质。生产经营应遵循基本的价值规律，天上不会掉馅饼。投

资者要仔细查看经营机构是否存在与其承诺相匹配的正当实体经济和收益，其宣

传的运作模式是否违背价值规律，否则其资金运转和高额返利必将难以长期维

系，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将面临严重损失。

三看宣传内容。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

等内容，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市场上没有高回报、

低风险金融产品，更没有“稳赚不赔”的理财项目，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低收益

尚伴随着风险，何况高收益必定与高风险相伴。

四要坚持依法处理债权债务纠纷。请广大债权人、债务人通过协商、调解、

仲裁、诉讼等合法方式来解决债权债务纠纷，不受所谓的“解债服务”机构（平台）

蛊惑，不为高额回报所诱惑，不缴纳服务费或保证金，防止二次受损。

三、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一】重庆众合天下公司涉嫌集资诈骗案

2019年 12月，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依法对贵州众合天下债事生活服务

有限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立案侦查。经查，2016年 8月以来，众合天下公司

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成立推广团队，对外宣称能够有效化解法院难以执行的

“呆、坏、死账”等债务，以承诺每月返还固定收益为诱饵，诱使客户签订《债事

服务协议》《易物卡购买合同》《委托寄卖合同》并缴纳费用，向社会公开吸收

资金。具体模式为：众合天下公司要求“解债”人（债权人或债务人）按“解债”金

额的一定比例（一年期 50%，两年期 30%，三年期 20%）缴纳费用充值购买易

物卡，并缴纳“解债”金额 7%-8%作为服务费，承诺提供等值黄金珠宝“质押”，并

从缴款次月起每月定量返款（债务总额除以“解债”期限），直至期满债务返完。

返款以积分方式返至客户易物卡上，积分可提现，也可在其线下签约商户或“全

乐优品”APP网上商城购物消费。

【典型案例二】重庆权行普惠公司涉嫌集资诈骗案

2021年 5月，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依法对权行普惠企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立案侦查。经查，2019年 9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龙君

以权行普惠公司、钰锦大数据公司等名义，通过仿冒银行营业网点在 25省份设

立分支机构，以提供“债事服务”为名，采取召开推介会、集中授课等方式向社会

公开宣传，以高收益为诱饵，诱使投资人签订《咨询服务协议》《权益转让合同》

并缴纳“解债”金额 10%的咨询费及 20%-50%的履约保证金，向社会公开吸收资

金。从缴款次月起每月定量返还现金（债务总额除以“解债”期限），直至期满债

务返完。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刘龙军成立多家公司，其中：中民普惠社区服务公

司收取履约保证金，负责全案资金的监管、调配和使用；权行普惠、钰锦大数据

公司收取咨询费，负责发展、管理各地分支机构并进行业务推广；深圳益顺资产

管理公司负责返还投资人收益。



【典型案例三】广东理治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2021年 1月，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依法对广东理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立案侦查。经查，2019年以来，犯罪嫌疑人赵泽余

等人依托广东理治公司，在贵州、重庆等 21个省份设立分支机构，采取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对外宣称能够有效化“解债”务，以高额收益为诱饵，诱使“解债”人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等合同，并按需受让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预付款（一年缴

纳 50%，两年期 30%，三年期 20%，受让总额=债务额+预付款），从缴款次月

起每月定量返款（受让总额除以“解债”期限），直至期满债务返完。由广东理治

关联公司佛山坤泽网络信息公司以积分方式返至客户账户，积分可提现（公司收

取 7%的手续费），也可在其线下签约商户或“坤泽商城”网上商城购物消费。

【典型案例四】河南中盛汇通公司涉嫌集资诈骗案

2020年 11月，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依法对深圳市中盛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立案侦查。经查，2017年 12月，犯罪嫌疑人皮兴胜成立深

圳市中盛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在 12省份成立 32家分支机构，以能够

将不良债权进行有效化解并盘活为名，采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发放宣传页、电

子屏广告等形式对外宣传，通过签订《债权置换现金合同书》《债权置换汽车合

同书》《债权置换装修合同书》《债权置换硒都山泉合同书》，要求债权人缴纳

业务款、服务费，承诺每月固定收益，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具体经营模式为：

1、置换现金业务中，客户提供 10万元借条，再缴纳 10万元业务款，同时缴纳

20%的服务费，共缴纳 12万元即可与公司签约置换现金业务，分 13个月返还

客户 20万元现金。2、置换汽车业务中，客户提供 20万元借条，再缴纳 20万

元业务款，同时缴纳 20%的服务费，共缴纳 24万元，100个工作日后即可置换

一辆价值 40万元的汽车。



再次提醒：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

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如发现涉嫌非法集资线索，请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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